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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85        证券简称：山东金泰          公告编号：2018-016 
 

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股东增持事项  

问询函的回复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山东金泰）于 2018 年 6月 27日收

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增持事项的问询函》（上

证公函【2018】0722 号）（简称“《问询函》”），公司已及时通知相关股东就相

关事项进行核实及回复，现就核实进展情况回复如下： 

本公告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以下含义： 

公司/山东金泰 指 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纯阳资产 指 杭州纯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控股股东/北京新恒基 指 北京新恒基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一、2018年4月25日，纯阳资产首次公告增持山东金泰股份达到总股本的5%；6

月27日，纯阳资产公告增持披露山东金泰股份持股比例已达到10.03%。目前，山东

金泰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比例为18.73%。请纯阳资产及相关投资人：

（1）结合上述增持情况，以及与公司控股股东持股比例的差异，明确说明是否有意

谋求上市公司控制权；（2）纯阳资产拟在未来12个月内增持不少于60万股山东金泰

的股份，请纯阳资产根据相关指引要求，明确披露后续增持的具体计划，包括拟增

持上下限等，且区间范围应当审慎合理；（3）说明前期与公司其他股东和管理层的

沟通情况，是否存在与公司控制权相关的协议或约定。 

纯阳资产回复： 

1、纯阳资产在未来 12个月无意主动谋求山东金泰控制权，投资山东金泰主要

是基于山东金泰具有中小股东发挥积极股东作用的良好条件。作为积极股东，纯阳

资产将在法律法规规定的股东权利与义务范围内，积极支持上市公司价值提升与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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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发展，重点在战略梳理与行业对标方面提供积极支持。 

2、纯阳资产在原有对市场投资判断的基础上，考虑到最近的市场变化，正在组

织投决会人员进行会议讨论，完善投资策略，研究需要披露的增持计划。针对需要

披露的增持计划，纯阳资产已经组织召开讨论会议一次，在后续的几个工作日中，

纯阳资产定于 07月 02日继续召集会议，讨论、决策包括纯阳资产将对山东金泰投

资股票数量上、下限，股票价格区间等方面在内的切实可行的股东增持计划。纯阳

资产预计于 2018年 7月 4日前明确披露后续增持的具体计划。 

3、2018年 6月 20日，作为积极股东，纯阳资产法人兼总经理赵喆参加了山东

金泰在北京召开的股东大会，并向山东金泰与会管理层了解了公司的经营情况，纯

阳资产与山东金泰的其他股东间不存在控制权的相关协议或约定。 

二、公告披露，纯阳资产作为产品管理人投资上市公司的产品包括纯阳三号、

五号和六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各产品投资人为自然人及法人一至叁人。请纯阳资

产及相关投资人：（1）穿透披露上述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最终出资方和投资人；

（2）穿透披露前期增持及未来增持的资金来源，并说明后续资金筹措安排，如存在

杠杆融资的，请补充披露不同渠道融资资金的金额、期限、成本、支付能力等信息，

并就其杠杆风险进行充分提示。 

纯阳资产回复： 

纯阳资产对于问询函高度重视，目前正在抽调组织安排工作人员，向纯阳资产

中投资山东金泰股份的纯阳三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投资人、纯阳五号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投资人和纯阳六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投资人，采用面对面的方式，针对投资资

金来源情况进行全面核实，并要求书面确认。 

截止于2018年6月29日下午，纯阳资产已经面对面完成了对纯阳六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的一名投资人（邵凯先生）的投资资金核实和纯阳五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

一名投资人（郑来强先生）的投资资金核实工作，并取得书面确认，以上投资人均

说明投资于纯阳五号和六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投资资金为自有资金。 

纯阳资产已经和其他投资人进行了联系沟通，基本确定了可以进行面对面资金

核实的时间和地点，在后续的几个工作日内，纯阳资产将会进行如下工作：纯阳资

产将于7月2日完成对纯阳六号的一名投资人（李辉女士）进行投资资金核实，7月3

日对纯阳六号和纯阳三号的投资人（安雪秋先生）进行投资资金核实，07月4日对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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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五号的投资人（吕晓峰先生）进行投资资金核实。 

纯阳资产预计于2018年7月4日前完成剩余核实工作并按规定履行相关信息披露

义务。 

三、请公司和控股股东说明：（1）截至目前，与纯阳资产及相关投资人接触沟

通情况，是否存在与公司控制权相关的协议或约定；（2）控股股东是否有进一步巩

固控制权的措施或安排，包括但不限于增持股份、与其他股东结成一致行动关系等，

如拟增持的，请按照相关公告格式指引要求披露增持方式、增持数量或金额、实施

期限、资金安排等。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函证，公司和公司控股股东说明如下： 

1、纯阳资产法人兼总经理赵喆参加了公司于2018年6月20日在北京召开的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并向公司与会管理层了解了公司的经营情况；经公司核实，不存

在与公司控制权相关的协议或约定； 

2、截至目前，公司控股股东北京新恒基与纯阳资产及相关投资人没有进行过接

触和沟通，不存在与公司控制权相关的协议或约定； 

3、北京新恒基2018年经其董事会、股东会决议的《集团年度资金预算安排》中

未有增持公司股票的资金预算安排和计划，北京新恒基经征询其各位董事及各位股

东的意见，暂时也没有增加临时资金预算的安排。因此，公司控股股东目前没有进

一步巩固控制权的措施或安排，包括但不限于增持股份、与其他股东结成一致行动

关系等。 

 

公司将督促纯阳资产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要求尽快完成核实及回

复工作，并按规定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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